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

办法》的通知 

汇发〔2019〕13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

岛、厦门、宁波市分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 

为便利跨境电子商务结算，促进支付机构外汇业务健康发展，防范外汇支

付风险，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总结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制定了《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见附件）。

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办法》实施前参与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的支付机构，应于《办

法》实施之日起 3个月内，按照《办法》要求，向注册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

局、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分局）进行名录登记。 

二、银行在满足交易信息采集、真实性审核等条件下，可参照《办法》第

十二条，申请凭交易电子信息为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消费

者提供结售汇及相关资金收付服务。 

三、为确保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试点业务平稳过渡，各分局应向辖内支

付机构准确传导政策要求，科学调配人员，妥善做好《办法》实施的各项工

作。 

四、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

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开展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的通知》（汇

发〔2015〕7号）同时废止。 

各分局收到本通知后，应及时转发辖内中心支局（支局）、地方性商业银

行及外资银行。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收到本通知后，应及时转发下属分支机

构。 

特此通知。 

附件：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法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9年 4月 29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10/26/5445324/files/23d4e3ceb62644089b4f248b0a29befe.pdf

